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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興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

二 零 零 五 年 度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營業額 3 140,403 206,044

銷售及服務成本 (133,651) (188,368)

毛利 6,752 17,676

其他收入 2,994 1,15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80) (53)

行政開支 (20,448) (20,268)

商譽降值準備 (7,604) －

經營虧損 4 (18,586) (1,486)

財務費用 (4,065) (1,193)

本期內虧損 (22,651) (2,679)

每股虧損 5

基本 港幣2.48仙 港幣0.29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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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2,900 12,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4,929 262,727

發展中物業 48,000 48,0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24,215 24,482

商譽 89,880 97,484

429,924 445,593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104,600 104,600

存貨 30,154 38,96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762 15,696

證券投資 － 83

按公允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政資產 83 －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747 35,958

201,346 195,304

流動資產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2,353 92,023

出售發展中物業訂金 9,623 －

應納稅金 2,546 2,546

訴訟虧損撥備 38,000 38,000

142,522 132,569

淨流動資產 58,824 62,735

488,748 50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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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1,500 91,500

儲備 210,947 248,573

302,447 340,073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86,301 168,255

488,748 508,328

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簡明財務報告是未經審計的，但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簡明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

除下文所述外，本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報告一致。

在本會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在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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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已採納下列與其營運有關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用作比較之二零零四年財務資料

已經視乎需要而根據有關規定作出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變更及誤差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分部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匯率變動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仕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酒店物業之適當會計政策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以及權益變動表的呈列方法有所改變，尤其是有關商

譽、可換股票據及廠房、生產設備的呈列方法，該等呈列方法的改變已追溯應用。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在以下幾方面有所改變，影響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

企業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該準則適用於協議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或其後之業務合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構成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於過往期間，收購所產生之商譽於估計可使用年期內攤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有關

過渡性條文。就過往已於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資產之商譽，本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收購所產生之

商譽會在初步確認後，按成本扣除累積減值虧損計算。由於出現此會計政策變動，本期間並無計入商譽攤

銷。二零零四年度之比較數字並無予以重列。

金融工具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作追溯應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

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基本上不容許對金融資產及負債進行追溯性的確認、不再確認或計量。因實

行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而產生的主要影響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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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複式金融工具（包括債務部分及權益部分兩種成分）之發行人，應在複式金融工具

開始時將債務及權益分開確認，並將兩種成分分開列賬。於往後期間，以實際利息法將債務部份按攤銷成

本列賬。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的主要影響在於本公司所發行的可換股票據（其含有債務部分及權

益部分）。於過往期間，可換股票據乃以債務形式列賬。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須追溯地應用，有關比

對數字須重新修訂列賬。二零零四年度之比對虧損數字須重列，以反映債務部份的實際利息之增加。（其

對財務狀況之影響見附註2A）。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已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界定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範圍內，應用有關分類及計量的過渡條文。

以往按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的其他處理方法計量的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的其他處理方法進行債務證券及股本證

券的分類及計量。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票據證券投資及股本證券投資適當地分類為「買賣證券」、

「非買賣證券」及「持有至到期投資」。「買賣證券」及「非買賣證券」均以公允值計量。「買賣證券」的未實現

損益於產生該損益的會計期間列為盈利或虧損。「非買賣證券」的未實現損益作權益入賬，直至該等證券售

出或決定有所減損，屆時原先確認為權益的累積損益將列入該會計期間的損益淨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開始，本集團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將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分類及計量。根據該準則，金融資產分類

為「於損益賬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可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非對沖關係部份的「於損益賬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及「可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允值列賬，公允值

的變動分別確認為損益及權益。「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

計量。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本集團就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進行分類及計

量。

酒店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詮譯第2號「酒店物業之適當會計政策」對由業主經營之酒店物業所適用之會計政策作出澄

清。於過往期間，本集團自行經營之酒店物業之聯營公司以重估金額入賬，且並無作出折舊。香港會計準

則詮譯第2號規定由業主經營之物業須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歸類為物業、廠房及

設備，故須採用成本模式或重估模式入賬。本集團已決議採用重估模式將該等酒店入賬。在香港會計準則

詮譯第2號中並無任何特定過渡性條文之情況下，新會計政策已獲追溯應用。（其對財務狀況之影響見附註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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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自用租賃土地

在以往會計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歸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以成本值計量。在本會計期間，本集

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此會計準則，土地及樓宇租賃之土地及樓宇應視乎租賃類別獨立

入賬，除非有關租賃付款額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在此情況下則一概視為融資租賃。若能就

租賃付款額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於土地的租賃權益應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下預付租賃付款額，

以成本入賬並按租賃期作直線攤銷。（其對財務狀況之影響見附註2A）若未能於土地及樓宇之間作出可靠

分配，則土地的租賃權益繼續作物業、機器及設備入賬。該項新會計政策具有追溯性。

投資物業

於本會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以公允價值列報，

而所有按公允基準的價值的變動則在綜合損益賬內列報。在以往年度，投資物業乃以公允價值列報，其重

估盈餘則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內。而重估所產生的虧損，則以之前產生的重估盈餘抵銷，不足之數則計

入損益賬內。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相關過渡性條文及選擇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40條，採用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沒有對本公司往年及期間之會計賬目有重大影響。

除賬目呈列及披露外，採納其他有關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沒有對二零零五年度中期報告及年報有重大影

響。

2A.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及去年同期的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影響概述如下：

採納以下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及 報告準則

詮釋第2號 第39號 第3號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增加 3,750 － － 3,750

財務費用增加 － 3,071 － 3,071

商譽攤銷的下降 － － (2,809) (2,809)

商譽降值損失增加 － － 7,604 7,604

總虧損增加 3,750 3,071 4,795 11,616

基本每股虧損的增加（仙） 0.41 0.34 0.5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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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以下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及 報告準則

詮釋第2號 第39號 第3號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增加 3,587 － － 3,587

總虧損增加 3,587 － － 3,587

基本每股虧損的增加（仙） 0.39 － － 0.39

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及去年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概述如下：

採納以下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及 報告準則

詮釋第2號 第17號 第39號 第3號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50) (24,215) － － (27,965)

土地使用權 － 24,215 － － 24,215

商譽 － － － (4,795) (4,795)

按公允值列賬及在損益賬

　處理之財政資產 － － 83 － 83

證券投資 － － (83) － (83)

(3,750) － － (4,795) (8,545)

負債／權益的增加／（減少）

可換股票據 － － (12,499) － (12,499)

可換股票據儲備 － － 30,545 － 30,545

酒店物業重估儲備 40,100 － － － 40,100

累計虧損 (43,850) － (18,046) (4,795) (66,691)

(3,750) － － (4,795) (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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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以下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32號及 報告準則

詮釋第2號 第17號 第39號 第3號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的增加／（減少）

物業、廠房及設備 － (24,482) － － (24,482)

土地使用權 － 24,482 － － 24,482

－ － － － －

負債／權益的增加／（減少）

可換股票據 － － (30,545) － (30,545)

可換股票據儲備 － － 30,545 － 30,545

酒店物業重估儲備 42,226 － － － 42,226

累計虧損 (42,226) － － － (42,22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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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及經營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期內溢利（虧損）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分類業績 營業額 分類業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按主要業務劃分：

纖維板及膠合板業務 130,319 (4,697) 167,619 2,773

酒店經營 9,612 (1,981) 7,893 (2,267)

物業投資 472 276 30,532 5,929

140,403 (6,402) 206,044 6,435

利息收入 146 76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330) (7,997)

(18,586) (1,486)

財務費用 (4,065) (1,193)

本期內虧損 (22,651) (2,679)

按地區劃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 139,931 (6,675) 181,551 6,545

　香港 472 273 24,493 (110)

140,403 (6,402) 206,044 6,435

利息收入 146 76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330) (7,997)

(18,586) (1,486)

財務費用 (4,065) (1,193)

本期內虧損 (22,651) (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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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虧損

營業虧損乃於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廠房、物業、設備的折舊 9,219 9,157

土地使用權攤銷 267 267

商譽攤銷 － 2,809

5.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本集團本期內虧損約港幣22,651,000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修訂：虧損港幣2,679,000

元）及本期度已發行普通股914,995,817股（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普通股914,995,817股）計算。

由於行使本公司尚未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換股權會減少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因

此並無呈列該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6.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並沒有課稅溢利，因此並沒有於財務報表內就香港或海外作出利得稅撥

備。

於結算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稅務虧損港幣14,412,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14,412,000元），可用作抵銷

日後應課稅溢利。由於未能預測日後之可課稅溢利，因此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為港幣140,403,000元，較去年同

期下降32%。由本年度開始，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新修訂之會計準則。由於會

計政策改變，本集團須為商譽減值港幣7,604,000元，酒店折舊減值港幣3,750,000元（二零零

四年重列：港幣3,587,000元），可換股票據之利息支出增加至港幣4,065,000元（二零零四

年：港幣994,000元，因為有關調整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方始生效，所以上半年利息支出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港幣 3,071,000元），因而使本集團上半年之經營虧損擴大至港幣

22,651,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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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板材業務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中密度纖維板之總銷售量為 110,438立方米，總銷售額為港幣

117,736,000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24%及18%。由於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尤以木材價

格飆升速度更甚，使中密度纖維板生產成本不斷上升。除了木材價格急升外，木材供應亦

緊張短絀，導致生產車間未能滿負荷生產，使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縱使木廠管理層致力

提升生產技術，節約經營成本，亦未能完全抵銷上述導致成本上漲之因素，致使上半年中

密度纖維板業務僅錄得經營溢利港幣444,000元。

膠合板業務方面，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營業額為港幣12,583,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48%，經

營虧損港幣5,141,000元，與去年同期相約。由於膠合板生產屬低技術行業，區內很多農民

轉為經營生產廉價膠合板，使膠合板售價處於偏低水平。木廠管理層曾嘗試改變經營模

式，亦未能扭轉負毛利率的情況，並預期情況於短期內亦難以改善。董事局從經濟效益角

度分析，決定於本年七月起停止經營膠合板業務。

酒店業務

經過重整市場銷售策略、重點促銷商務客源、重組人力資源分配、善用酒店設施等開源節

流措施後，桂林觀光酒店於本期內之營業額增長22%至港幣9,612,000元，平均住房率亦上

升11%至61%。唯在新的會計制度下，觀光酒店須作港幣3,750,000元的折舊攤銷，因而導致

酒店業務在營業額有理想增長的情況下仍錄得經營虧損港幣1,981,000元。

物業投資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書以轉讓惠州市18

號小區07、08 及09號地塊之權益，轉讓金額為人民幣51,000,000元。於本報告日期，我方

已收取部份轉讓金共人民幣10,200,000元。由於該地塊有人正非法佔用部份土地，我司現正

處理撤離非法佔用人事宜，待事情處理完畢後便可完成上述轉讓。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簽訂包租合同，將我司所持有位於惠州國

際商業大廈的全部物業出租，租期10年，每年可為集團提供穩定的租金收入。

財務狀況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631,270,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重列：港幣640,897,000元），並無任何銀行貸款（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可換股票據總值港幣186,301,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列：

港幣168,255,000元），資產淨值港幣302,447,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列：港幣

340,073,000元），資產負債比率為29.51%（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列：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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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約為港幣49,747,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35,958,000元），足以

應付本集團之未來營運現金需求。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賺取港元及人民幣並承擔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的成本。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

風險影響極微。

展望

雖然原材料價格急速上升，對本集團的板材業務構成很大壓力，但市場對板材的需求仍然

是肯定的。因此，本集團正致力物色木材生產基地，加強供銷力量，並不斷提升管理及技

術水平，以保証木材的供應、減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盈利能力。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有

可能獲批減免增值稅優惠。因此，只要建立起原材料供應基地，本集團對板材業務前景仍

是樂觀的。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員工

本集團員工總數約為1,247人。

本集團員工之薪酬是以員工之職責及工作表現作釐定。本集團為所有員工提供教育津貼。

企業管治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最佳應用守則已由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

則」）取代。本公司已採納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為本身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本公司一直遵

守所有載於守則的守則條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者），惟以下守則

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第A.4.2條（最後一句）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2（最後一句）訂明，每位董事（包括以特定任期委任的董事）最少須每

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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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修訂前公司細則的條文規定，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於二零零五年五月

二十七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毋須輪值告退。

為了遵守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2條，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

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修訂公司細則，使全體董事現時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

次。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

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一般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財務報告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恆健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

－「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審閱。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列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的操守準則。

為應特別要求，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在聯交所網絡上登載資料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列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規定須予披露之所有資料，將於稍

後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絡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紹輝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梁紹輝先生、甘洪忠先生及王錦源

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國偉先生、游廣武先生及陳達成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